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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为了提高中小投资者对股东大会审议

重大事项的参与度， 根据有关规定对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相关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表

决进行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远良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18号公司办公楼一层会议室。

（6）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会议表决方式。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说明：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7人， 代表股份106,994,8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604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4,869,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6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1人，代表股份2,125,1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6％。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2人， 代表股份2,126,46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8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81人，代表股份2,125,16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086％。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人员出席或列席会议情况:

公司董事会部分董事及监事会全体监事出席会议，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王兵先生、董事兼总经理张

剑波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无法出席，副总经理赵晓虎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无法列席，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进行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结合

网络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议案一《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7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1％；反对1,390,7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9％；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2、审议通过了议案二《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7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31％；反对1,390,7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99％；弃权2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

3、审议通过了议案三《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35,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291％；反对1,332,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57％；弃权26,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4、审议通过了议案四《关于〈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45,1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51％；反对1,396,0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48％； 弃权5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5、审议通过了议案五《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05,0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11％；反对1,336,1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88％； 弃权53,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1％。

6、审议通过了议案六《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58,8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579％；反对1,384,3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939％； 弃权51,6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0,4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4711％； 反对1,384,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1023％；弃权5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66％。

7、逐项审议通过了议案七《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

议案7.01�关于确认董事长罗远良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1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92％；反对1,401,0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5％； 弃权76,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9,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242％； 反对1,401,0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877％；弃权7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81％。

议案7.02�关于确认副董事长王兵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5％；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4,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38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31％。

议案7.03�关于确认董事张剑波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9,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5％；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4,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40,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138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831％。

议案7.04�关于确认董事邓光荣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05�关于确认董事罗红贞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06�关于确认董事童华辉先生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07�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陈培堃先生2024年度津贴总额及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08�关于确认独立董事黄兴孪先生2024年度津贴总额及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09�关于确认独立董事罗立国先生2024年度津贴总额及2025年度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10�关于确认离任董事王小英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11�关于确认离任独立董事邹雄先生2024年度津贴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12�关于确认离任独立董事肖珉女士2024年度津贴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13�关于确认离任独立董事郑永宽先生2024年度津贴总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2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7％；反对1,400,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093％； 弃权86,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1,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8,8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46％； 反对1,400,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8783％；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72％。

议案7.14�关于确认监事会主席崔静红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9％；反对1,376,1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2％； 弃权11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540％； 反对1,37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167％；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93％。

议案7.15�关于确认监事卢瑞娟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9％；反对1,376,1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2％； 弃权11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540％； 反对1,37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167％；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93％。

议案7.16�关于确认监事吴玉莲女士2024年度薪酬总额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07,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099％；反对1,376,1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862％； 弃权111,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39,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540％； 反对1,376,1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7167％；弃权111,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93％。

8、审议通过了议案八《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573,7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18％；反对1,312,8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70％；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3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1718％； 反对1,312,8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399％；弃权10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5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882％。

9、审议通过了议案九《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05,605,4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015％；反对1,311,38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56％； 弃权78,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37,08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6625％； 反对1,311,3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694％；弃权7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681％。

三、独立董事述职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现任独立董事陈培堃先生、黄兴孪先生、罗立国先生以及离任独立董事邹雄

先生、肖珉女士、郑永宽先生就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 《独立董事2024年度

述职报告》全文于2025年4月22日发布于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翁晓健律师、赵婧芸律师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厦门瑞尔特

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

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1、《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5-028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审议程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

案》。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二、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情况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49,

180,610.69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8,427,549,692.03元，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

749,796,944.80元。

为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和相关要求，积极落实分红实施，加大投资者回报力度，分

享经营成果，提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 本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 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1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至下一年

度；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12,539,547股， 按公司目前总股本2,212,237,681股扣减已回购股份后的股本2,199,698,134股为基

数进行测算，本次现金分红总金额为461,936,608.14元（含税）。

在利润分配预案披露之日起至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 若公司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

变化，公司将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具体金额以实际派发情况为准。

三、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符合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24年一2026年）》的利润分

配政策，充分考虑了对广大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有利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成果，具备合法性、合

规性及合理性。

四、其他说明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的议案》，授权

董事会全权办理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事宜，因此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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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2025年5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与通

讯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何洋先生主持。本次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与会监

事审议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并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拟定的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相匹配，符合公

司长期发展规划的需要，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

程》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司股东回报计划，因此同意该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事宜，因此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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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或“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通知于2025年5月12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方式发出，会议于2025年5月12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

场与通讯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9位，实到董事9位。 会议由董事长李卫伟主持。 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的有

关规定。 本次会议作出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豁免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期限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豁免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的通知期限， 并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二、审议通过《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根据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 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549,

180,610.69元， 截至2025年3月31日公司未分配利润为8,427,549,692.03元， 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3,

749,796,944.80元。

为推动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结合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

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和相关要求，积极落实分红实施，加大投资者回报力度，分

享经营成果，提振投资者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经董事会审议，本公司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

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 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2.10元（含税）；本次分配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

转增股本。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相匹配，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9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已于2025年5月12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2025年度中期利润分配相关事宜，因此本次利润分配预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2025年第一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详见《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55�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5-025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无涉及变更前次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2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9:15一9:25，9:30一11:

30和13:00一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2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海珠区芳园路37号三七互娱全球总部大厦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卫伟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282人，代表股份912,921,09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41.266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822,799,85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7.193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73人，代表股份90,121,23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73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76人，代表股份95,227,23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04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5,106,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0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273人，代表股份90,121,23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3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09,414,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9％；反对2,

304,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24％；弃权1,2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20,8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79％； 反对2,304,0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96％； 弃权1,

20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26％。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09,407,4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51％；反对2,

316,1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37％；弃权1,19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13,5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102％； 反对2,316,1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323％； 弃权1,

19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575％。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中文版全文及摘要、英文版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909,473,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223％；反对2,

261,5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77％；弃权1,18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79,1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791％； 反对2,261,5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749％； 弃权1,

18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7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6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909,443,9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91％；反对2,

293,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2％；弃权1,18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9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750,0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3486％； 反对2,293,3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83％； 弃权1,

18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31％。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09,823,1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7％；反对2,

16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4％；弃权930,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129,2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68％；反对2,167,2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59％；弃权930,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2,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773％。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中期分红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909,818,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602％；反对2,

165,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372％；弃权93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64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2,124,9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22％；反对2,165,0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36％；弃权937,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46,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42％。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减少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09,306,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1％；反对2,

539,3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82％；弃权1,0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12,9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046％； 反对2,539,3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66％； 弃权1,

074,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288％。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08,713,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91％；反对2,

291,8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10％；弃权1,9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019,3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812％； 反对2,291,8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067％； 弃权1,

9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120％。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892,900,1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69％；反对18,

818,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13％；弃权1,20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5,206,3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9756％；反对18,818,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7614％；弃权1,

20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

表决结果：通过。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909,359,2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8％；反对2,

405,77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635％；弃权1,1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6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1,665,3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2596％； 反对2,405,77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63％； 弃权1,

156,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80,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4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杨君律师、王君逸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

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全

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四、备查文件

1、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300838� � � � � � � � �证券简称：浙江力诺 公告编号：2025-026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任翔先生， 高级管理人员卢正原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任翔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卢正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1、持有本公司股份12,237,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8.87%）的持股5%以上股东

任翔先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620,000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45%）。

2、持有本公司股份52,5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0.04%）的高级管理人员卢正原先

生计划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3,0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0.01%）。

3、通过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为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

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2025年06月04日一2025年09月03日）。 若在本减持计划公告日至减

持时间区间届满日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

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任翔 12,237,000 8.87%

卢正原 52,500 0.04%

注1：任翔先生为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注2：卢正原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原因：自身资金需求安排。

2、减持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发行的股份以及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归属的且已解除限售的股份。

3、减持数量及减持比例：任翔先生拟减持不超过62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

过0.45%；卢正原先生拟减持不超过13,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0.01%；若在本减

持计划公告日至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日期间公司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

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方式。

5、减持期间：以集中竞价方式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减持的，将于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

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进行， 此期间如遇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禁止减持期间则不减

持。

6、减持价格区间：根据减持时二级市场价格及交易方式确定。

7、任翔先生、卢正原先生均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

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规定的不得减持公司股份的情形。

8、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拟减持事项与任翔先生、卢正原先生此前已披露的持股意

向、承诺一致。

（1）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任翔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

说明书》及《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的相关承诺内

容如下：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

有的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如公司上市后

六个月内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

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

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的，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将在上述锁定期基础上自动

延长六个月。 本人所持有的股票在上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票减持的价格不低于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在此期间除权、除息的，将相应调整发行价）。 以上承

诺在公司上市后承诺期限内持续有效，不因本人职务变更或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

在遵循前述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有

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六个月内申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内不得转让其

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之间申

报离职的，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如未履行以上

承诺，转让股份所取得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限售期满后两年内， 本人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

五，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公开发行时的发行价（如有除权、除息，将相应调整发行价）。本人

保证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并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 如未履行上述承诺出售股票，本人承诺将该部分出售股票所取得

的收益（如有）全部上缴公司所有。

（2）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卢正原先生作为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激励对

象，作出承诺如下：

若公司因信息披露文件中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导致不符合授予权

益或行使权益安排的，激励对象自相关信息披露文件被确认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后，将由股权激励计划所获得的全部利益返还给公司。

截至本公告日，卢正原先生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承诺的情形。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拟减持的股东将根据市场、公司股价等情况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具有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2、本次拟减持的股东分别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但本次减持计划

的实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3、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上述股东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有关

法律法规以及相应承诺的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任翔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2、卢正原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力诺流体控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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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5月8日、2025年5月9日、

2025年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

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发函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确认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股票二级市场的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2025年5月8日、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

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针对上述股票交易异常波动事项进行了自查， 并向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进行了书面问

询，现根据有关自查及问询回复等事项说明如下：

（一）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正常；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项；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未

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四）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五）经公司核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异常波动

期间未买卖公司股票。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在2025年5月8日、2025年5月9日、2025年5月12日连续3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达20%；截至5月12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公司滚动市盈率40.18，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苏州龙杰特种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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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债代码：127073� � � � � � �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赐转债” 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债券代码：127073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2、转股期限：2023年3月29日至2027年9月22日

3、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14日起至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

4、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将于近日发布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确定及

调整” 条款（详见附件）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第二部分2.4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中第六条“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的，如公司回购账户存在股份

的，或者公司拟实施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权益分派方法的，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可转债暂停转股” 的规

定，鉴于公司回购账户存在股份，自2025年5月14日至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债券代码：127073，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将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起恢复转股。 在上述期间，“天赐转债”正常交易，敬请各位债券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附件：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确定及

调整”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若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

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

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1为调整后转股价；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

办法及暂停转股时期（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

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本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本公司股份类别、数量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 本公司将视具体情

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

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

订。


